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延期披

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 

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: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东吴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)

为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

“建科集团”）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。建科集团原定于 2020 年 4 月

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《2019

年年度报告》及其他相关公告，现预计无法于 2019年 4月 30日前披

露《2019年年度报告》及其他相关公告，公司延期披露 2019年年度

报告及其他相关公告的具体原因及相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他相关公告的原因 

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公司人员复工时间较迟，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工作人员无法按原计划赴公司开展现场审计，加之年度函

证回函期间较长，预计无法在 4 月 30 日前出具审计报告。公司确因

受疫情影响，导致无法完成财务会计报告审计，无法及时编制并按期

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。 

二、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、审计工作开始时间 

1.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》的议案，



拟聘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9 年

度财务审计机构，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。 

2.审计工作开始时间 

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出具的专项意见显示：双方于 2019年 11月 18日签订了 2019

年年度审计业务约定书，审计人员已于 2020年 4月 20日进场开展相

关工作。因公司受疫情影响复工时间较迟，且年度函证回函期间较长，

导致审计报告无法按原定计划出具，从而导致建科集团无法按期披露

2019年年度报告。 

三、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，公司为尽快披露经审

计年度报告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，预计完成年报审计、编制和

披露的时间 

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：前期，公司已就年报的非财务部

分进行编制，并向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提供

必要的工作条件，派有专门人员与审计人员对接并提供审计所需的资

料。2020年 4月 20日，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相关审计人员已进场对公司进行审计，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专项意见显示，审计人员预计在 2020 年

4 月 30 日前完成现场审计工作，预计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出具审计

报告。公司待审计机构的审计工作完成并出具审计报告后，将及时进

行年报财务部分的编制工作。公司预计 2020 年 6 月 2 日前完成年报

编制工作并于 2020年 6月 2日前披露年报及相关公告。 



四、主办券商在督导公司编制和披露年报过程中已履行的工作程

序以及相关具体的督导情况 

经核查，主办券商认为建科集团延期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确因

疫情影响，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员已通过日常督导工作提示、向公司提

示风险等方式，督促、指导公司做好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准备工作。

后续主办券商将加强对挂牌公司年报相关资料事前审查与沟通了解，

并与会计师事务所保持沟通，持续关注公司定期报告披露进展情况，

督促公司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履行持续督导责任。 

 
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 4月 27日 


